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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信用评级（中国）员工必须遵守本制度，违反本制度将受纪律处罚。 

1. 介绍 

本政策可能限制持有和交易证券，以防止员工进行因员工的职能和职责而产生或可能产生，

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被视为的，利益冲突的投资，并消除员工交易客户或潜在业务的证券而疑似出

现的不当行为。 

本政策进一步通过监控投资账户活动来降低风险。 

2. 本政策涵盖的对象 

本政策适用于，无论是事实上或表面上，因其职责和职能而影响标普信用评级（中国）

（“我们”）产品和服务和/或能够或可能获得重大非公开信息的员工（“受规管员工”）。本政

策还适用于受规管员工的直系亲属。 

3. 政策要求  

每位受规管员工必须完成初始证明，证明其已经收到、阅读并理解本政策；报告其和其直系

亲属的所有投资账户和持仓情况；上传投资账户对账单；承认其必须遵守本政策；将遵守本政策

的所有要求；以及任何其他所需的证明。此后，员工还需要定期向合规部门提供其投资账户对账

单，从而为合规部门的监控工作提供便利。 

所有评级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均不可持有该评级人员负责的业务范围。他们需要在入职时向合

规部披露其和其直系亲属的所有投资账户和持仓情况。 

如发现利益冲突的情况,我们将要求他们在特定时限内进行剥离措施，否则该评级人员将不准

许进行相关评级业务的活动。 

针对有关利益冲突的情况，我们己制定监督和举报机制。详情请见《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政

策》。 

4. 事先审核或事先批准 

本政策要求，在受规管员工或直系亲属开展股票、固定收益证券或私人投资交易前，受规管

员工必须按照相关要求完成交易的事先审核工作。事先审核旨在受规管员工可能影响我们产品和



服务或可以获得与该证券有关的重大非公开信息的情况下，防止包括疑似不当行为在内的证券交

易。 

在批准对交易进行事先审核前，该请求将由相关交易批准人员审查，一般是受规管员工的第

一层级经理，然后是合规部门。 

5. 限制 

证券限制旨在避免与标普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潜在利益冲突。如果受规管员工因为证券限制持

有受限制证券，受规管员工将收到剥离受限证券的通知。 

6. 剥离措施 

如果受规管员工或直系亲属持有任何受到限制的证券，受规管员工或直系亲属必须采取行动

剥离该等证券。请注意，在剥离证券前，受规管员工必须提交事先审核请求并获得交易批准。 

7. 知悉利益冲突 

受规管员工需要按照对其有约束力的政策和规定行事。据此，即使证券对于受规管员工而言

不受限制，受规管员工和其直系亲属在下列情况下不得交易或持有该证券： 

a) 其知悉或有理由相信证券是受限证券；或 

b) 其知悉或有理由相信交易或持有证券会产生实际利益冲突。 

c) 其不得交易其拥有重大非公开信息的任何证券，并且不应为了获利以自已的名义或告知他

人后以该人的名义使用出于合业务法目的而获知的该信息进行交易。 


